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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因應103年12月27日（星期六）補行上班，各機關人員

如有於當日參加喜宴之情形，在不影響政府為民服務品質

下，除控留機關必要人力外，均請依同仁實際需要從寬同

意請假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查行政院業依「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」第四、

五點規定，調整明（104）年1月1日開國紀念日之翌日（

星期五）為放假日及本（103）年12月27日（星期六）為補

行上班日，並於本年10月21日以院授人培字第1030050333

2函核定修正明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，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臺灣省政

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

市議會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

副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銓敘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 2014-10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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